
此件为准

《伊宁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
实施细则》政策解读

为规范伊宁市网约车经营服务行为，保障运营安全与各方

合法权益，满足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，伊宁市结合本地实际制

定《伊宁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

简称《细则》），现将核心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政策制定背景与核心原则

《细则》依据国家层面网约车管理相关规章，立足伊宁市

交通承载、市场需求等实际情况，确立“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

通，高品质服务、差异化经营”核心原则，明确网约车运价以

市场调节价为主，必要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政府指导价，

同时建立运力动态调整机制，兼顾行业发展与城市治理平衡。

二、核心管理要求与准入标准

（一）平台与经营主体管理

1.网约车平台公司。需取得省级相关部门资格认定，在伊宁

市设立固定经营场所并注册登记，服务器设在国内，数据全量

接入本地监管平台，经营许可有效期 4 年。政府通过招投标形

式对网约车平台、运力实施总量调控，通过指标配置等方式合

理确定网约车数量。



2.网约车 CP 公司（线下经营者）。需具备本地化服务管理

能力，配备专职管理人员，健全管理制度，负责车辆管理、驾

驶员培训等线下业务。

3.聚合平台。仅可接入本地合规网约车平台，公示合作方资

质与投诉方式，承担首问责任与先行赔偿义务，不得干预定价

与调度。

（二）车辆准入条件

1.基础要求。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的 7

座及以下乘用车，鼓励使用新能源乘用车，轴距≥2700 毫米，

续航≥400 千米，注册日期未满半年，车辆性质登记为“预约出

租客运”。

2.设备与标识。需安装卫星定位、应急报警、车载智能终端，

张贴统一网约车标识，禁止安装巡游车相关设施与张贴商业广告。

3.过渡条款。首批车辆可通过旧车转化，转化期 6 个月，不

受部分车型与轴距限制。

4.退出机制。经营许可期限不超过 8 年，或行驶里程达 60

万千米强制报废。

（三）驾驶员准入条件

1.资质要求。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照且满 3 年驾驶经历，无

暴力犯罪、危险驾驶等违法记录，近 3 个记分周期无记满 12分

情况，经从业资格考核合格。

2.从业管理。需由 CP 公司在合规数据库报备注册，上岗需



携带相关证件，接受岗前 24学时、在岗每年 8 学时的教育培训。

三、经营服务规范与各方权利义务

（一）经营主体责任

1.平台与 CP 公司。共同承担承运人责任，不得向合规数据

库外的车辆、驾驶员派单；CP 公司需为车辆投保交通事故责任

强制保险、第三者责任保险、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，与驾

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，不得转嫁经营风险、诱导超时

劳动。

2.数据与隐私保护。经营主体需存储业务数据不少于 3 年，

不得泄露乘客、驾驶员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敏感信息。

（二）驾驶员与乘客规范

1.驾驶员行为规范。不得巡游揽客、中途甩客，需在许可区

域内运营，载客时不承接其他预约单，随车携带相关证件，不

得违规收费或报复投诉乘客。

2.乘客乘车规范。需按平台显示金额付费，不得携带危险物

品、损坏车内设施，醉酒者或精神病人需有监护人陪同；遇车

辆、驾驶员信息不一致、违规收费等情况，有权拒付车费并举报。

四、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

（一）监管机制。交通运输部门牵头建设监管平台，与公

安、网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共享数据、联合执法，定期开展服

务质量测评并向社会公示。

（二）信用管理。平台与驾驶员信用记录纳入伊犁州公共



信用信息平台，行业协会建立不良记录名单制度。

（三）违法处置。对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运营、使用伪造

证件等行为，由交通运输部门依法查处；价格违法、不正当竞

争等行为由发改、市场监管部门追责。

五、政策实施与过渡安排

《细则》自 2025 年 12 月 31 日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巡游出

租汽车通过电召服务提供运营的，需符合本细则相关规定。《细

则》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伊宁市网约车行业秩序，推动巡游车

与网约车融合发展，保障出行安全与服务质量。

六、政策咨询与解释

本《细则》由伊宁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，相关经营主体、

从业人员及公众可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咨询具体实施细节。


